
地價制度之介紹

一、規定地價法制沿革

於民國 19 年制定土地法時，即將其四大辦法──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

收買及漲價歸公具體訂入「土地法」中，並於民國25 年付諸實施，惜恪於當時

情勢，未能貫徹實施。後來臺灣為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於民國43 年8 月15 日，

立法院通過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該條例係以都市土地為實施範圍，於同年8

月26 日公布實施，民國45 年2 月，臺灣省政府頒布施行細則，並指定已實施都

市計畫之59 處都市地區，依照該條例規定，辦理規定地價，且以申報地價計算

土地增值。

嗣由於地價上漲，另一方面為擴大推行都市平均地權，乃分別於民國53 年及

民國57 年修正條例並擴大規定地價及重新規定地價，民國57 年5 月頒布臺北市

施行細則，以為繼續執行平均地權之依據。民國53 年修正條例時，當年曾舉辦

重新規定地價，對於重新規定地價後之土地移轉改以「重新規定地價」為計算基

數；至民國57 年修正條例，又改為土地移轉現值超過民國53 年規定之地價及民

國53年後第1 次規定之地價或前次移轉時申報之現值，就其超過總數額課徵土地

增值稅。

為防止土地投機，促進土地資源有效利用，並期貫徹實施平均地權基本國策，

以實現民生主義「均富」目標，政府乃於民國66 年2 月2 日公布「平均地權條

例」，同年同月3 日指定臺灣省、臺北市為施行區域，從此平均地權實施範圍由



都市土地擴大及於全臺灣已完成地籍測量登記地區；同年4 月行政院發布「平均

地權條例施行細則」，並核定臺灣省已辦竣地籍測量登記而尚未辦理規定地價之

156 萬公頃土地，分為民國 66 年9 月1 日、民國67 年9 月1 日2 個梯次辦理

規定地價實施平均地權。

為使土地所有權人合理負擔稅課，於民國43 年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就規定

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屆滿2 年後，而地價已較原規定地價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增減時，應重新舉辦規定地價；至民國57 年修正條例，因其舉辦時間距離稍短，

民眾負擔較重，為合理減輕負擔，爰將其改為屆滿3 年後其地價有百分之五十以

上增減時，始予舉辦重新規定地價。復於民國66 年修正只須屆滿3 年，至地價

有否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增減則在所不問。

民國 43 年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其以自由申報地價為主，評議地價為輔，

若土地所有權人申報之地價過低，得由主管機關限期另行申報，如另行申報之地

價，仍低於公告地價百分之二十時，得由政府照價收買之；至民國66 年修正條

例，將申報地價限在公告地價百分之二十增減範圍內，且為簡化程序，刪除「補

報」、「另報」規定，明定申報地價之期限為30 日。為簡化申報手續於民國75 年

修正時刪除土地所有權人應自行申報地價之硬性規定，並對未申報地價者准按公

告地價之百分之八十作為課徵地價稅之依據。

二、公告土地現值法制沿革

民國 43 年公佈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後，於民國45 年開徵土地增值稅時，



係以「申報地價」計算土地增值額，政府審核人民土地移轉案件所申報之土地移

轉現值，並無一定標準，只能以平日所搜集之地價資料做為依據。因缺乏一定標

準，審核尺度不一，易滋弊端，故乃由各縣市都市地價評議委員會通過，審核各

等級土地現值標準，作為承辦人員審核申報移轉現值之依據，惟並不正式公告。

直至民國53 年2 月6 日政府修訂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時，為解決現值申報所

發生問題，乃增列條文，規定地方政府應組織地價評議委員會，每半年評定1 次

都市土地公告現值，作為課徵土地增值稅之主要參考，此時才正式有官方之現值

公告制度。嗣後政府有感於每半年辦理「公告土地現值」1 次，距離時間過短，

在地方之人力、財力上難於支應，故於民國57 年第3 次修訂實施都市平均地權

條例時，將「公告土地現值」改為每年辦理1 次，並自61 年起，規定臺灣省、

院轄市實施都市平均地權地區之土地，每年之「公告土地現值」，統一日期辦理

公告，因僅規定每年辦理1 次，未規定應於何時公告，以致於實施以來，其公告

時間不一，或於7 月1 日、或於9 月1 日、或於12 月31 日公告，按公告土地現

值攸關徵收補償及土地增值稅負擔，爰於民國75 年6 月29 日修正規定統一於每

年7 月1 日為公告日期，後為配合土地徵收條例之公布施行及會計年度改為曆年

制，於民國91 年5 月29 日修正平均地權條例第46 條，將土地現值公告日期改

為每年1 月1日公告。

三、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之關聯

查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是政府兩種不同的課稅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主要



作為土地所有權人移轉時課徵土地增值稅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參考，並為主管機

關審核土地移轉現值之依據；公告地價係依平均地權條例第16 條規定供土地所

有權人申報地價之參考，並以申報後之地價作為課徵地價稅之依據，故公告地

價為申報地價時的一個參考地價。公告地價之評定依內政部88 年8 月24 日台

（88）內地字第885163 號及95 年5 月12 日台內地字第0950077490號函明示規

定，公告地價需參考前次公告地價、地方財政需要、社會經濟狀況及民眾地價稅

負擔能力等因素評定。

依民國 79 年以前修正之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64 條但書規定：「在舉辦規

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當年，應以公告地價為公告土地現值」，故自民國53 年

開始的公告土地現值制度，係採公告土地現值與公告地價兩價合一制，在兩價相

互牽制及考量地價稅賦負擔等因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為避免下次辦理重

新規定地價時，公告地價隨公告土地現值大幅提高，使民眾地價稅負擔過度加重，

歷年公告土地現值之調整均較實際市價偏低，致平均地權漲價歸公政策無法貫

徹，且因徵收補償地價偏低，影響公共建設用地之順利取得。同時在舉辦重新規

定地價時，由於公告地價必需反映數年公告土地現值之調整幅度，於民國76 年

重新規定地價時，公告地價1 次反映經歷10 年之公告土地現值調整幅度結果，

各級民意機關及土地所有權人多強烈反映地價稅負擔過重，導致中央核定採打折

方式課徵地價稅，以減輕民眾負擔。為改善前述問題，於民國79 年4 月27 日修

正上開細則第64 條為：「在舉辦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之當年，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地價評議委員會得以依本條例第46 條編製之土地現值表，作為評定

公告地價之參考。」，使兩價合一制改為兩價分離制。




